
法規名稱 獎勵績優導師辦法 最新修正日期 106/11/01 

制定單位 學生事務處身心健康中心 頁碼 /總頁數 第 1 頁/共 1 頁 

 

中山醫學大學獎勵績優導師辦法 

第 一 條 依據本校「導師制度實施辦法」第七條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二 條 落實本校導師輔導效能，鼓勵導師服務精神，以善盡導師職責特定本辦

法，以表彰服務績優之導師。 

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導師，係指本校專任教師，經校長聘為學生導師，並實際從

事導師輔導工作者謂之。 

第 四 條 評選方式： 

每學年結束後由學務處依「導師制度實施辦法」第五條規定，訂定導師

評比標準，參加導師相關會議、知能研習 20%，繳交導生互動實錄、班

會記錄 20%，導師輔導學生品質滿意度調查 60%，總積分 100 分。彙整

相關資料後，以書面通知各院院長並請院長推薦績優導師，陳報校長簽

核後公告。 

第 五 條 獎勵名額及方式： 

績優導師人數比例依各系導師人數百分之三比例分配名額，比例分配如

有小數點時不予進位，但各系分配未達一名者以一名計。 

每名發放 6000 元禮券及獎章或獎狀乙只，於校慶中公開頒獎表揚。 

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，呈送董事會審核通過後，由校長公告實施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  

 

※相關附件： 無  

※修正記錄：  97年 10月 06日 第 11 屆第 12次董事會會議通過 

  97年 09月 22日 9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

 103年 03月 10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 

 103年 05月 12日 第 12 屆第 36次董事會緩議 

 103年 06月 16日 第 12 屆第 37次董事會建議 

 103年 09年 09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03年 09年 18日 第 13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通過 

 103年 11月 11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03年 11月 24日 第 13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通過 

(學務處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6 日 1032103966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03

年 12 月 19日公告) 

 106年 10月 03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06年 10月 23日 第 13 屆第 29次董事會議通過 

(學務處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30 日 1062102941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06

年 11 月 01日公告) 

 


